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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松侯寶垣小學 

危機處理政策— 

學童自殺/嚴重受傷/意外身亡/食物中毒/集體受傷/突發疫症/意外/ 

火警/不明氣體/山泥傾瀉/炸彈警報 

 

(一)理念: 

意外，是一種突如其來的事件，事件發生後如不能即時用適當的方法處理，

有可能會增大意外事件的嚴重性。所謂「防患於未然」，制定緊急事故及

災難應變措施是很重要的。 

(二)目的： 

1. 遇有危機事件發生時，作出適當的處理程序。 

2. 學校制訂清晰指引，以保障學生及全校教職員的安全，預防不幸事故的

發生，並確保當意外發生時能採取適當的行動。 

(三)負責成員: 

危機小組成員名單： 

總負責人： 校長 

其他成員： 副校長、輔導主任、訓導主任、學校發言人和當事老師 

(四)基本方針 

4.1 訂定緊急事故及災難，如颱風或暴雨、火警或不明氣體、懷疑虐兒、食

物中毒、校外活動意外等的應變措施，以及危機處理的一般原則。 

4.2 在制定措施後，校方將把該等措施紀錄在學校政策及程序手冊內，以確

保所有人清楚發生事故時應要採取的行動。 

(五)運作程序： 

1. 由校長帶領，在校內成立危機處理小組，成員包括：副校長、輔導主任、

訓導主任、學校發言人和各級教師代表。 

2. 小組編訂或修訂工作範圍。 

3. 訂定關懷學生的方法。 

4. 編訂預防及處理學童自殺問題的教師指引；轉介有特別需要的學生予訓

育主任或學生輔導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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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機處理程序及工作分配政策 

1. 危機處理小組成員名單： 

總負責人： 校長 

其他成員： 副校長、學生輔導主任、訓導主任、發言人和當事老師 

2. 危機處理小組應每學期/學年舉行一次會議，修訂有關資料或更新各成員

的職責。 

3. 學校在生活指導課內舉辦預防性活動，例如：關懷、溝通、處理壓力、

珍惜生命、逆境求存等，教導學生珍惜生命，幫助學生建立積極人生。 

4. 已準備需用的電話號碼，有需要時使用。已備教育局學校發展組、學生 

輔導組、心理輔導組、警民關係組、社會署保護家庭及兒童課等。 

5. 危機事件發生後，全校教職員應緊記： 

⚫ 校長向各人作出清楚的工作指示，請各人一致跟從。 

⚫ 各人應注意：當時的言論是代表學校，並非代表個人，故不可向傳媒發

表任何言論，對所有查詢或訪問要有禮貌地婉拒。 

⚫ 學校所發生的事件，傳媒沒有責任為校方澄清，他們通常只會報憂不報

喜，所以校方應主動澄清事件，例如向新聞界舉行發報會或發新聞稿，

以免他們作出不正確的報導。 

可參閱《學校行政手冊-危機應變小組政策》 

5.1 學童自殺/嚴重受傷/意外身亡等 

負責人及職責 各人的職責及工作分配 

校長 

 

˙與所屬教育局學校發展主任聯絡；向校監報告。 

˙通告全校學生家長。 

˙校內向學生宣佈。 

˙向肇事學生家長慰問。 

˙回應傳媒的諮詢和報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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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長――副校長 ˙召集危機處理小組成員及有關老師，分配及安排

各項工作。 

˙將事件告訴班主任，及學生兄弟姊妹之班主任。 

˙將事件告訴全校老師，讓老師清楚校方的處理方

法(在會議室，避免在課室或走廊等公開地方)。 

˙透過早會將事件通告全校學生。 

˙需要時可邀請家長教師會協助日常運作的改動。 

˙調動校內人手。 

˙調動上課或小息時間。 

˙安排學生復課或補課事宜。 

˙教導校務處職員和工友接待外界人士和處理記

者、家長等詢問的技巧。 

˙指導校務處職員印製稿件供各負責人使用。 

˙校長不在校時，擔任總負責人。 

 

學生輔導主任 

 

˙聯絡心理輔導組及學生輔導組，要求協助。 

˙紓緩肇事學生的情緒，助其解決困難。 

˙疏導同班同學、感情較好同學之情緒。 

˙探訪學生及其家人。 

˙為老師提供資訊，輔導及處理事件之方法。 

˙將個案轉介心理輔導組跟進。 

˙向教育局學校發展組及學生輔導組提交報告。 

˙輔導有關學生及老師。 

處理其他學生： 

班主任、級訓輔及 

級主任 

 

˙向校方提供肇事學生資料。 

˙安慰其他學生。留意學生的情緒及舉止，有需要

時，先作了解，向家長查詢，或向校長報告。 

˙鼓勵學生提出意見及給與宣洩情緒的機會。 

˙如學生家庭經濟有困難，校方考慮給予協助，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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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安排募捐或籌款活動等。 

˙進行家訪，或到醫院探望及慰問。 

˙如有需要，安排老師等參加喪禮。 

˙若事件影響深遠，考慮安排「積極人生集會」，

有助表明此事件已告一段落，恢復學校的正常運

作。 

處理警方查詢： 

訓育主任 

 

˙通知肇事學生家長。 

˙盡量收集有關證物，例如學生紀錄、學生週記、

學籍冊、美勞作品或其他功課等，以便警方查詢。 

˙協助其他家長處理因此事而情緒受影響的學生。

(或可轉交學生輔導主任處理) 

˙預備校務會議紀錄，以便警方及教育局查閱。 

處理其他家長或外

界查詢： 

學校發言人 

 

˙回答其他家長電話查詢。 

˙協助其他家長處理因此事而情緒受影響的學生。

(或可轉交學生輔導主任處理) 

˙回應傳媒的諮詢和報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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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食物中毒/集體受傷/突發疫症/意外： 

老師懷疑有食物中毒/集體受傷/突發疫症/意外發生 

 

立即通知校長 

 

通知有關部門跟進 

 

 

1. 食物中毒:食物及環境衞生署電話 2868 0000 

2. 集體受傷:電召救護車電話 2735 3355(如情況嚴重，可即致電999 求助) 

3. 突發疫症:見傳染病管理政策 

 

危機處理小組運作 

 

受傷學生：按需要送往醫院就醫 

 

校務處：整理資料，交有關部門跟進 

 

訓輔組：處理學生秩序 輔導有情緒影響之學生及教職員 

 
 

學務組：安排受影響學生 

復課問題：由校務處/副校長 

1.通知有關家長 

2.處理傳媒查詢 

 

 

進行檢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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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校外活動意外： 

最近醫院的電話，若發生意外，可立即召救傷車 

 

若有學生受傷，立即致電校長告知意外性質、當時情況及學生姓名、班別 

 

如意外地點有救護站，應帶傷者到救護站急救 

 

 

若學生受傷情況嚴重，由救護站 (如有) 人員代召救傷車，老師立即致電

校方，告知傷者會送往哪間醫院 

 

如現場無救護站，由領隊老師召救傷車，並陪同傷者到醫院 

 

校方 (職員) 通知傷者家長前往醫院 

 

當傷者家長到達醫院，老師扼要轉告情況後，可離開醫院 

 

活動主任跟進並向校長匯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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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火警/不明氣體/山泥傾瀉/炸彈警報： 

懷疑發生火警/不明氣體/山泥傾瀉/炸彈警報 

 
 

立即通知校長，告知當時火警或/不明氣體/山泥傾瀉/炸彈警報情況、發生

地點及其嚴重性 

 

若了解事件後，覺得事件嚴重，即時報警 

 

立即通知行政老師，及發出走火警訊號 

 

警鐘一響，立即停止授課，學生不得執拾書簿、文具及帶備水壺或食物 

 

教師指示學一直行，依次迅速離開，依指定路線逃生 

 

教師需確保課室內全部學生均已離開 

 

教師應帶領學生到指定地點集合：晴天在操場或校外空地，雨天在有禮堂 

 

任課老師安排班長點算學生人數，若人數不足，應即查詢追究 

 

訓導主任在場指揮一切 

 

危機處理小組開始運作 

 

 

 

 



 

青松侯寶垣小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程序手冊 校務 18  P.8 

5. 5 交通意外: 

如交通意外是在學校範圍/附近發生： 

 

發現者馬上通知校務處 

 

書記通知校長及訓輔組老師跟進 

 
 

訓輔組老師需即時到現在了解情況，如有人受傷，須立即報警及召救護車

到場照顧傷患 

 

 

通知受傷學生家長 

 
 

輔導教師及班主任照顧情緒激動的學生及教職員，如受影響人數眾多，須

致電教育心理學家到場輔導有關人士 
 

 

訓導主任在場指揮一切 

 
 

危機處理小組開始運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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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交通意外是在學校外發生： 

 

發現者馬上通知校務處 

 

書記通知校長，並派出一位訓輔組或行政老師到現在了解及安撫學生 

 

通知受傷學生家長 

 

危機處理小組開始運作 

 

檢討及修定 

1. 每年須作檢討一次。 

2. 修訂草擬須先由健康校園工作小組審議，再在校務會議上通過，然後再

呈交校董會通過才可生效。 

3. 但在特殊情況下，校長可根據需要而作出適當修改，然後再呈交校董會

通過。 

 

(六)參考資料 

6.1 衞生署 衞生防護中心 

https://www.chp.gov.hk/tc/index.html 

6.2 教育局 學校行政手冊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regulations/sch-admin-guide/SAG_

C.pdf 

https://www.chp.gov.hk/tc/index.html

